关于《五原县第三次土壤普查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的解读
一、文件出台背景
（一）出台文件原因：一是国家、自治区和市高度重视此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多次进行了专题研究部署。五原县作为全国88个土壤试点县之一，也是自治区5个全国试点县之一，要全力开展好土壤普查“全面体检”，切实把“三普”作为政治任务来抓。二是按照自治区、市土壤普查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制定五原县第三次土壤普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目标要求、年度任务安排、责任分工、工作体系、技术路线、保障措施等，有序推进普查工作的落实和实施。
（二）出台文件依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4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区第三次土壤普查的通知》（内政发〔2022〕11号）。
二、工作目的和意义
（一）目的
通过第三次土壤普查，全面查明查清我县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性状和利用状况等，为守住耕地红线、保护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针对性地解决土壤存在的问题等奠定坚实基础。
（二）意义
开展全国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是守牢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
三、工作开展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土壤普查工作采取“县、镇、村、组、农民”五级联动模式，五原县人民政府成立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加强技术指导、信息共享、质量控制、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五原县农牧和科技局，负责普查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工作，明确工作内容、实施步骤和质量控制等内容，确保普查工作科学有序开展。各乡镇、办事处人民政府是五原县土壤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成立对应的工作小组，当好领路人、宣传人、调解员。加强组织领导、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各部门按职责做好配合工作，共同推进试点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二）强化经费保障。认真落实土壤普查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承担的工作任务分担的要求，县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工作进度安排，将普查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积极多渠道筹措资金，可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支持土壤普查相关工作，确保土壤三普经费足额到位。要及时配备外业调查采样的工具和野外装备，落实土壤样品制备、检测、保存等场所和仪器设备，配置数据采集终端和数据存储、处理设备，高质量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质量控制校核、数据整理分析和成果汇交汇总等工作。加强监督审计，确保普查经费落实并规范使用、提高效率。
（三）强化技术支撑。五原县组建了普查技术组，由县农牧和科技局、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其中五原县农牧和科技局负责全县耕地（含园地）土壤普查，具体解决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提供一线技术服务等。充分发挥技术组的技术咨询和指导作用，建立有效的技术指导与监督工作机制，确保普查质量。
（四）强化宣传培训。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和自媒体等渠道，大力宣传土壤普查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对土壤三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做好舆情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自身队伍体系建设，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强化技术培训、宣贯，多种形式组织开展三普技术人员的专题培训，提高三普队伍的专业性、标准性和实操性。
[bookmark: _GoBack]（五）强化安全保障。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密责任制，确保普查信息安全。
